关于《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修订稿）》的修订说明
一、背景说明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关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优化资金使用机制，强化绩效管理，根据《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巴政字〔2025〕48号），原《巴彦淖尔市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后简称《办法》）内容已经不适应现有实际工作情况，需要对原有的设立目的、资助奖励范围及标准、申报材料、实施时间等内容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当前知识产权和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号）中要求，“十四五”期间，各地方要逐步减少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资助，在2025年以前全部取消。据此决定废止高价值发明中前4类的资助，保留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奖励规定。2023年5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评奖办法》（内政办发〔2023〕36号），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正式设立。增加对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的奖补。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起草修订为《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 29490-2023），并于2023年8月6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原来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将不再执行，根据《国家认监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换版有关工作要求的公告》，过渡期为2年（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过渡期内通过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仍然有效，属于资助奖励范围，过渡期后，只针对《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 29490-2023）进行资助。

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3年4月28日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实施试点的通知》（国知办发运字〔2023〕23号），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厅于2023年6月27日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创新管理知识产权国际标准实施试点的通知》（内市监知运字〔2023〕360号），两个文件都对推广实施《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进行了部署，《办法（修订稿）》增加对《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的资助。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种业振兴政策措施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68号）的规定，“对自治区育种单位新培育的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和林草品种每个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自治区育种单位培育的获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的品种每个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增加对林业品种的资助。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开展2025—2027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国知发运字〔2025〕28号）明确，自2025年起，每3年启动一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创建。示范创建工作作为推动本地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抓手，《办法（修订稿）》纳入对部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项目的资助。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若干措施的通知》中要求，支持农畜产品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为获得“蒙”字标认证的企业给予认证和检验检测费用奖补。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及推动“蒙”字标认证发展，对首次通过“蒙”字标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的申请单位给予奖励10万元。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进一步激励我市各类主体积极参与标准制修订工作，提升标准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参照《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资金补助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新增了标准化激励内容。

二、主要内容
（一）精简《办法》第一条设立目的规定。

（二）将第四条第一款修订为：
1.对荣获专利奖的专利权人按标准予以奖励：

对新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新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
对新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

将第四条第5款修改为：

对获得国家审定主要农作物、林草品种证书，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单位）奖励5万元；对获得自治区审定主要农作物、林草品种证书，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单位）奖励3万元。

将第四条第7条修改为：

对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人，奖励3万元。

（五）将第四条第9项增补修订为：
对通过《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GB/T 29490-2023）国家标准新认证的企业，每次资助为认证机构收取的“初次认证”的首个认证周期实际发生的认证费用，以认证机构出具的收费票据为准，一次性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通过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国家标准新认证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的资助。

对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 56005）》国际标准贯标的创新主体，一次性给予不超过30万元资助。

（六）增补第四条第13款“蒙”字标认证：

对首次获得“蒙”字标认证证书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七）增补第四条第14款内容：

对主导和主要参与制修订标准的起草单位给予补助。对主导制修订国际标准，每项标准补助10万元，主要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每项标准补助5万元；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每项标准补助8万元，主要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每项标准补助4万元；主导制修订行业标准，每项标准补助6万元，主要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每项标准补助3万元；主导制修订自治区级地方标准，每项标准补助2万元。

    三、修改意义
《办法（修订版）》实施后，将对全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有效提升我市知识产权工作水平，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